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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派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3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 2023年 4月 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绍兰女士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 13人，实际出席董事 13 人，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了以下议案：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恪尽职守、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履行义务及行使职权，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

项决议，积极有效的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保障了公司的良好运作和可持续发展。 

具体内容详见《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于

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按照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业务办理》的要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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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具体内容详见《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派

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0,518.84 万元，同比增长 21.98%；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58,713.15万元，同比增长 50.14%。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798,232.4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86,752.42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4、《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合并报表

未分配利润为 1,286,639,844.36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217,808,572.53 元。利润

分配方案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

比例。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数，且年度内无重大投

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发生，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规定，上市

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回购股

份金额视同现金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回购总金额为 18,932,827.83 元。 

结合公司自身发展阶段和资金需求，综合考量对股东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公司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3 年 4月 20 日公司的总股本

732,642,692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

共派发现金 58,611,415.36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2022年度不送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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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规定，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

购等情形时，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金额固

定不变”的原则进行方案调整。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5、《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据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评价

指引》的要求，结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

的基础上，对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

有效性进行评价，编制了《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6、《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 2022 年度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之再融资类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告格式》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

违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 况 的 专 项 报 告 》， 于 同 日 刊 登 在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7、《关于哈尔滨派斯菲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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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派斯菲科 2022 年度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859.50万元，2022 年度承诺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得低于 18,000万元,实际完

成率 104%。2020 年至 2022 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36,962万元，2020 年至 2022 年承诺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得低于 37,500 万元,累计实际完成率 98.57%。2022 年度派斯菲

科完成业绩承诺利润，未触发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派斯菲科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付绍兰、杨莉、张景瑞、袁华刚

因业绩承诺规定，本议案依规回避表决。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8、《2022 年度 ESG报告》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秉持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强化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管理，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结合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相关

规定，公司编制了《2022 年度 ESG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ESG 报告》，于同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9、《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按照中国证监会印发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2021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业务办理》的要求编制。 

具体内容详见《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于同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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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正常有序进行，根据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的提议，拟继续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11、《关于调整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建设项目预算的议案》 

公司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双

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双林”）开展二期工程新一代免疫球蛋白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

建设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 60,076 万元（含建设期利息）, 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新一

代免疫球蛋白生产车间建设项目、新建高架血浆库及配套设施项目、新建一栋分离车

间土建主体及连廊部分项目、新建一栋员工宿舍楼项目、配套信息化建设项目。 

根据广东双林未来发展规划，2024 年广东双林产能利用率将达到峰值产能，故需

要尽快对分离车间进行设备和机电工程等安装，以满足现有生产车间和新建球蛋白车

间生产需求，董事会同意将广东双林二期工程项目总预算增加至 7 亿元。 

本项目建设符合血液制品行业发展趋势、国家及地方政府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方

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国家鼓励投资的产业；本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高

公司血液制品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市场竞争能力，有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及战略发展需要，将有效推动公司战略目标实现。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12、《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市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同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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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